
彰化縣埤頭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6次、第 7次臨時會會議記錄 

◎第 1次會議：代表報到、開會典禮 

一、報到日期：民國 113年 04月 02日。 

二、報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張景舜、陳國雄、張春財、許晉里、吳三存、楊松柏、劉瑋榕、  

    陳俊清、陳淑君、劉英科、鄭麗玉計 11名。 

四、開會典禮：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五、主席：張景舜。 

六、紀錄員：林淑霞。 

 

◎第 2次會議：討論提案 

一、開會日期：民國 113年 04月 03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張景舜、陳國雄、張春財、許晉里、吳三存、楊松柏、劉瑋榕、 

    陳俊清、陳淑君、劉英科、鄭麗玉計 11名。 

四、列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鄉長杜懿彩、主任秘書許鳳玲、民政課長吳錫榮、財政課長鍾惠萍、建設課    



長廖文慧（請假莊尚翰代理）、農業課長陳錫敏、社會課長吳堂華、行政室主任

陳啟嘉、主計室主任宋瑞隆、人事室主任邱春、政風室主任詹廷嘉、幼兒園園長

許淑娟、清潔隊長許智誠、圖書館館長顏僑志計 14人。 

五、討論提案：  

六、主席：張景舜。 

七、紀錄員：林淑霞。 

 

◎第 3次會議：討論提案 

一、開會日期：民國 113年 04月 08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張景舜、陳國雄、張春財、許晉里、吳三存、楊松柏、劉瑋榕  

    、陳俊清、陳淑君、劉英科、鄭麗玉計 11名。 

四、列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鄉長杜懿彩、主任秘書許鳳玲、民政課長吳錫榮、財政課長鍾惠萍、建設課

長廖文慧（請假莊尚翰代理）、農業課長陳錫敏、社會課長吳堂華、行政室主任

陳啟嘉、主計室主任宋瑞隆、人事室主任邱春、政風室主任詹廷嘉、幼兒園園長

許淑娟、清潔隊長許智誠、圖書館館長顏僑志計 14人。   

五、討論提案：  



六、主席：張景舜。 

七、紀錄員：林淑霞。 

 

◎第 4次會議：討論提案 

一、開會日期：民國 113年 04月 09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張景舜、陳國雄、張春財、許晉里、吳三存、楊松柏、劉瑋榕  

    、陳俊清、陳淑君、劉英科、鄭麗玉計 11名。 

四、列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鄉長杜懿彩、主任秘書許鳳玲、民政課長吳錫榮、財政課長鍾惠萍、建設課

長廖文慧（請假莊尚翰代理）、農業課長陳錫敏、社會課長吳堂華、行政室主任

陳啟嘉、主計室主任宋瑞隆、人事室主任邱春、政風室主任詹廷嘉、幼兒園園長

許淑娟、清潔隊長許智誠、圖書館館長顏僑志計 14人。   

五、討論提案：  

六、主席：張景舜。 

七、紀錄員：林淑霞。 

 

◎第 5次會議：討論提案 



一、開會日期：民國 113年 04月 10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張景舜、陳國雄、張春財、許晉里、吳三存、楊松柏、劉瑋榕  

    、陳俊清、陳淑君、劉英科、鄭麗玉計 11名。 

四、列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鄉長杜懿彩、主任秘書許鳳玲、民政課長吳錫榮、財政課長鍾惠萍、建設課

長廖文慧（請假莊尚翰代理）、農業課長陳錫敏、社會課長吳堂華、行政室主任

陳啟嘉、主計室主任宋瑞隆、人事室主任邱春、政風室主任詹廷嘉、幼兒園園長

許淑娟、清潔隊長許智誠、圖書館館長顏僑志計 14人。   

五、討論提案：  

六、主席：張景舜。 

七、紀錄員：林淑霞。 

 

◎第 6次會議：討論提案、臨時動議（建議事項）、閉會典禮。 

一、開會日期：民國 113年 04月 11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張景舜、陳國雄、張春財、許晉里、吳三存、楊松柏、劉瑋榕  



    、陳俊清、陳淑君、劉英科、鄭麗玉計 11名。 

四、列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鄉長杜懿彩、主任秘書許鳳玲、民政課長吳錫榮、財政課長鍾惠萍、建設課

長廖文慧（請假莊尚翰代理）、農業課長陳錫敏、社會課長吳堂華、行政室主任

陳啟嘉、主計室主任宋瑞隆、人事室主任邱春、政風室主任詹廷嘉、幼兒園園長

許淑娟、清潔隊長許智誠、圖書館館長顏僑志計 14人。   

五、討論提案： 

公所提案第 1號案 

類別：建設  

案由：有關彰化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埤頭鄉陸嘉村斗六甲排水(中華路以東)改 

     善工程」經費新台幣 500萬元整墊付款案，因 113年度未編列預算業經 貴 

     會於 113年 1月 18日埤鄉代字第 1130000043號函同意先行墊付，提請 貴 

     會追認，敬請審議公決。 

議決：照案通過。 

 

公所提案第 2號案 

類別：建設 

案由：有關彰化縣政府核定補助本所辦理「埤頭鄉 113年度路平專案」，補助經 

      費新台幣 70萬元整乙案，因 113年度未編列預算，經 貴會 113年 2月 26 

      日埤鄉代字第 1130000139號函（如附件），同意先行墊付，提請大會追認， 

      請 審議。 

議決：照案通過。 

 



公所提案第 3號案 

類別：建設 

案由：有關彰化縣政府核定補助本所辦理「112年彰化縣埤頭鄉戰車公園兒童遊 

      戲場環境設施改善計畫」，工程經費新台幣 350萬元整乙案，因 113度未 

      編列預算，經 貴會 113年 1月 18日埤鄉代字第 1130000055號函（如附 

      件），同意先行墊付，提請大會追認，請 審議。 

議決：照案通過。 

 

公所提案第 4號案 

類別： 清潔隊 

案由：有關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核定本所辦理「112年度彰化縣推動執行機關加強 

      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考核暨獎勵計畫」獲頒團體獎勵金新臺幣 10萬元 

      整墊付款案，經 貴會 113年 2月 16日埤鄉代字第 1130000115號函(如 

      附件)同意先行墊付，提請大會追認，請審議。 

議決：照案通過。 

 

公所提案第 5號案 

類別：清潔隊 

案由：有關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核定補助本所辦理「113年度補助彰化縣鄉(鎮、市) 

     公所辦理資源循環工作計畫」臨時人員人事費核定增額經費新臺幣 3萬 

     4,314元整墊付款案，經 貴會 113年 2月 26日埤鄉代字第 1130000144 

     號函(如附件)同意先行墊付，提請大會追認，請審議。 

議決：照案通過。 

 



公所提案第 6號案 

類別：清潔隊 

案由：有關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核定補助本所辦理「113年本縣公有一般廢棄物衛 

      生掩埋場相關水質檢測工作」經費新臺幣 3萬 8,388元整墊付款案，經 貴 

      會 113年 2月 26日埤鄉代字第 1130000145號函(如附件)同意先行墊付， 

      提請大會追認，請審議。 

議決：照案通過。 

 

公所提案第 7號案 

類別：清潔隊 

案由：有關環境部環境管理署核定補助本所辦理「113年彰化縣推動垃圾定時定 

點（專區）收運試辦計畫」經費新臺幣 42萬元整墊付款案，因 113年度 

無編列此筆預算，提請 貴會准予辦理墊付，俟 114年度總預算完成法定 

程序後辦理轉正，敬請審議公決。 

議決：照案通過。 

 

公所提案第 8號案 

類別： 圖書館 

案由：為教育部補助本鄉辦理「113年補助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活動 

經費新台幣 7萬 2,943元整一案，因 113年度未編列預算，提請 貴會准 

予辦理墊付，敬請審議公決。 

議決：照案通過。 

 

公所提案第 9號案 



類別： 農業課 

案由：有關彰化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2024彰化縣埤頭鄉米是優童樂會」活動經 

     費新台幣 40萬元整一案，因 113度編列不足是項預算，提請 貴會准予辦 

     理墊付，敬請審議公決。   

議決：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 

陳代表俊清： 針對本次地震祖先骨灰掉落，是不是設計不良找出問題盡速改善 

              。 

民政課吳課長錫榮：本次地震本鄉也有 5級本鄉第 1公墓蓋得比較高，而且高處 

             又是骨骸放置櫃空間比較大，上面震盪強度相對比較大，所以產 

             生的破壞力也比較大。地震發生時陳代表就很關心，鄉長也指示 

             當天馬上處理聯絡家屬，目前家屬也都連絡了明天撿骨師就要進 

             行入甕的程序，也請地理師擇良時吉日進塔。我們預定明年 

             度增加納骨櫃，防震係數會要求設計師加強耐震力。針對這次地 

             震有請設計師看如何補強加工。 

鄭代表麗玉：我們的祖先放置在田尾鄉用鐵板壓住都沒有損壞， 本鄉是不是 

             慮高處用板子壓住才不會跑掉。  

陳副主席國雄：本次地震接到民眾陳情這是天災骨甕掉下來，公所要協助鄉親處 

             理後續事宜。民眾投訴天災損壞還要負擔骨甕的錢，損壞沒幾個 



          還要鄉親負擔，是不是用其他方式處理請公所吸收費用。 

民政課吳課長錫榮：感謝副主席對本案的關心，地震發生以後公所就很積極在處 

          理，鄉長也指示要妥善處理善後，本來也是想公所能力所及盡量處   

          理不要造成家屬負擔，但是殯葬條例有規定不可抗拒的天災之情況下 

          家屬負擔。 

吳代表三存：民眾陳情市場興建封那麼久也決定變更設計，何時復工到底要不要 

          繼續興建。 

許主任秘書鳳玲：之前開過說明會目前請建築師辦理變更設計中，原本停車場在 

         地下室現變更到三樓。期程預計今年 7月底設計完成，之後還要取得 

         建照及綠建築的申請。約在 10月底完成監造及工程部分，還要做契約 

         變更，整個程序走完約 113年年底 12月底完成。之後就會通知廠商復 

         工，如果復工後都沒問題大概 10個月的施工期間。如果都很順利大概 

        會在 114年 10月竣工。竣工之後有兩個月申請執照，期間預計在 114 

        年 12月底整個會完成，如果中間再有停工的情形這案的經費會收回。 

陳代表俊清：說明會民眾有要求假日擇一天停工，讓民眾能安心做生意。公所與 

        民眾之間要互相體諒，有些問題可以事先預防，我相信鄉長也有這能力 

        處理。 

楊代表松柏：文鄉路合興國小至斗苑西路這段工程水溝翻修請問何時完成。完成 

        後路面修復是臨時性還是全面刨除。 



建設課代理課長鍾尚翰：有關文鄉路排水溝改善工程，以我了解昨天水溝部分已 

     完成，下星期就會排路面刨除加封，應該下星期就能完成。路面全面刨除 

     加封。 

楊代表松柏：請教建設課 214巷水溝蓋損壞，公所平常應備水溝蓋以便損壞隨時 

     可更換。 

建設課代理課長鍾尚翰：有關水溝蓋的尺寸我們備了 6-7種，剛才代表所提那地 

      方我有去勘察，主要是那溝蓋當初建商做的規格特別小，已經請廠商去勘 

      察一併改善。 

七、主席：張景舜。 

八、紀錄員：林淑霞， 

 


